
臺北市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5 屆第 1 次會議委員發言摘述 

記錄：蔡宜君 

報告案 3：本市托育業務報告。 

1. 衛福部將成立少子化辦公室，投入更多補助經費及增加公共托育資源，北市府是否有計畫

促請中央於全國實行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模式。 

2. 社會局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驗計畫除了希望結合居家型及大型托嬰中心優勢，創建

另一托育模式外，也認為托育資源較不豐富及人口不稠密之偏鄉很適合推動，如離島地

區，收托 40名規模的大型托嬰中心不見得會收滿兒童。從不同托育模式找出分級分類的

托育法令規範是實驗計畫終極目標。每次參與中央修法會議，本市也提出分級分類之相關

法令規範修法建議，用實驗方案累積實證經驗，不紙上談兵。目前實驗計畫規模照顧人力

比為 3:10，是否為最佳模式也在實驗中，期許將此經驗提供中央規劃托育政策方向參考。 

3. 有關中央成立少子化辦公室會推出相關政策，依中央理念 6 歲以下讓國家養育，類似義

務教務概念向下延伸，政府有 3個努力層面(1)普設公共托育資源，如公立國中小每鄉鎮

皆平均設立(2)托育價格為托育普及化重要因素，普及化後的托育費需讓民眾可接受。

(3)0-6 歲跟之前推國中、小義務教育很大不同，當初建公立國中小學時，市場並無太多

私立國中小學，但過去政府未介入 0-6托育環境，現托育機構林立，私立比例超過公辦，

政府需積極介入處理，希冀創造三贏(政府管理價格，業者有合理利潤可經營，政府建立

托育費平價凍漲機制，讓父母可支付托育費)。 

報告案 4：研擬居家托育人員反覆違規行為之裁罰機制。 

1. 托育人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為避免依法罰緩或限改完成，仍繼續發生不符規定情事，故除依法處理外，仍依此原則

累積記點。 

2. 第 5項─不當對待定義為何，如果是虐待也不能當居家托育人員，扣分 2分太輕微。 

3. 兒少權法第 49條已明文羅列不當對待樣態，需明確事證方能裁處。如居家托育人員未達

法定不當對待狀況，但有改善空間可提升其照顧品質，即可依此原則處理。 

4. 建議對不當對待被計分的樣態作解釋或舉例，避免訪視員各自詮釋。 

5. 本局訂立此原則後，羅列案例及進行訪視員訓練，提供訪視員不當對待之樣態，以利實

務操作執行。 

6. 第 14項─收取收退費額外費用，去年曾有收取冷氣費案例，本局已依法明確公告托育費

用得收及應收項目，收托前簽訂契約應說明托育費用，而非與孩子已有感情了收取另外

的名目。 

7. 第一線托育人員與家長溝通清楚才簽訂合約避免爭議，雖然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不斷宣導

不得簽訂 2份合約，但實務上仍有簽訂 2份約之疑慮。 

8. 友善托育補助明文規定，如發現與合作托育人員收費不符情形，托育人員需返還家長費

用及退出合作，保母需負擔此風險，另配合記點機制管理。 

9. 關於合作保母工時，10 小時 18,000 元，每增加 1 小時增加 1,000 元，但 12 小時上限

19,000 元，造成 11 小時及 12 小時不同工同酬。依以往收費方式，每增加 1 小時加收

1,000元，依現行友善規定，如超過 12小時以延托費算，22工作天每小時 100元，每月

增加成本為 2,200元，是對家長不利的計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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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說明托育費用天花板線 19,000元訂立考量，依統計結果，11小時超過 19,000元佔 6%及

12 小時超過 19,000 元佔 15%，如未訂天花板線，85%托育費用有調漲之虞。保母是具情

感性的行業，在公聽會會後曾有居家托育人員分享，社會局規定延托費上限是 100 元，

與家長協調收取 100元以下的費用，用比較彈性的計費方式不增加家長負擔。 

11.違反 1 至 7 項次，居服中心訪視人員需進行訪視，是否居服訪視人員會因不願增加工作

量而不對保母計分。建議加強訪視回歸登記管理辦法規定，不增加訪視人員工作量。 

12.第 17項扣 1分至 3分，建議定義 1至 3分各是什麼狀況，訪視人員較易操作。 

13.為提升居家托育人員正向托育形象，除計分懲罰原則外，社會局今年也預計辦理居家托

育人員表揚。 

14.社會局針對訪視人員進行教育訓練及對居家托育人員宣導，以 2個多月為草案預告期

間，取得共識。 

提案討論 

提案 1：委託經營管理臺北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招生計畫「育嬰留職停薪」

資格限制修正一案。 

1.照案通過。 

提案 2: 有關補助合作托嬰中心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獎勵計畫案，提請討論。 

1. 此獎勵案專業人員是否限制於「同一機構」服務，如連鎖型托嬰中心托育人員互相輪調，

是否符合，及有無名額限制。 

2. 此獎勵方案係從照顧孩子及建立孩子穩定依附關係為立基點，老師轉換機構孩子並不會

一併轉換，故指於單一機構服務之年資。另期待因政策引導越來越多私立托嬰中心經營

者加入合作托嬰並提升托育人員薪資條件，故無名額限制。 

3. 為確認補助款是否進托育人員口袋，落實查核是重要的 

4. 此計畫之政策目標需有充分論述，否則容易遭質疑為什麼補助托嬰中心，而非其他行業或

社福團體，及托嬰中心薪資是否比別人低，又低多少，整理薪資比較表以論述立基點。 

5. 社會局針對所有公辦民營及方案委託經費作全面檢視，目標為合理薪資結構，勞工權益獲

得保障，政府不應規避此責任。社會局為鼓勵資深居服員，針對居服員久任去年發放 5,000

元獎勵金，身障機構假日出勤或夜間值班也發放獎金，故社會局已針對不同對象作獎勵

制度。 

6. 非營利幼兒園起薪，大學畢業 3 萬 1,000 元，專科畢業 2 萬 8,000 元，相比之下托嬰中

心托育人員薪資確實更低。建議可參酌申辦非營幼兒園文件，如 2年決算、收支餘絀表，

今年及去年薪資轉帳資料，勞工退休金提撥證明等，確定經營機構之人事成本，使之朝

向非營利化。 

7. 社會局對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財務結構已有掌握，但依去年私立托嬰中心申請友善調費審

核狀況來看，對私立托嬰中心的財務審查非常困難，但仍應朝此方向努力。 

8. 若仍決議推動，建議社會局調查托嬰中心薪資加薪幅度，參採非營利幼兒園訂立薪級表。 

9. 除托嬰中心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亦有訪視人員流動問題，是否也可思考訪視人員久任獎

勵機制。 

10. 社會局今年表揚居家托育人員，將一併規劃表揚優秀訪視人員。 

 

提案 3：為公告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提請討論。 

1. 現行居家托育人員遇到有托育童於領取年終前停托，將領不到當年度年終獎金狀況。  

2. 因停托原因多樣化，有和平或衝突下停托，難以訂立一套規定，常取決於雙方關係深厚程



度，建議托育前溝通清楚避免爭議。 

3. 以家長立場，職場上不見得每年皆有年終或公司按比例支付，雙方往往難以取得平衡。 

4. 30年來，托育費調漲許多，但副食品費用歷經 30年皆為 1000元，是否隨物價調整，降

低居家托育人員反彈。 

5. 訂立托育價格有很多考量，現階段如開放，托育費用將持續漲價，將增加之後有托育需求

的家長負擔。臺北市托育費用比新北市 1 萬 6,000 元、臺中 1 萬 3,000 元等都會區已高

出許多，但臺北市與新北市物價並無差距，考量家長收入可負荷上限，故訂立上限。 

 

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